芒市财政局2019年预算绩效
工作开展情况

2019年8月，根据机构改革芒市财政局将绩效并入监督检查股，成立绩效监督检查股，将原并入预算股的绩效评价股工作职能划归绩效监督管理股，全面承担预算绩效工作，机构改革后根据省、州财政绩效工作部署有序推进预算绩效工作。
一、芒市2019年预算绩效工作完成情况
（一）制度建设
加强制度和指标体系建设，为牢固树立“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进一步增强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全面加强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科学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先后先后制定出台了《芒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芒政办发〔2012〕235号）《关于下发芒市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芒政办发〔2016〕174号）及《关于印发芒市本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芒政办发〔2016〕175号）等文件，明确了各预算单位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是预算绩效管理的主体，预算绩效管理的对象是纳入预算管理的各类财政资金。
（二）组织机构
为牢固树立“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进一步增强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全面加强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科学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成立了由分管财政副市长为组长，市财政局为牵头单位，其他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三）主要工作
[bookmark: _GoBack]1.2019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按照“预算编制有目标”的原则，我市在编制2020年度部门预算时将本级下达的部门业务经费及项目经费纳入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范围，下发了芒财发（2019）113号《芒市财政局关于报送2020年预算编制阶段绩效目标设定相关表格的通知》，将绩效目标融入部门预算编制的各个环节，确保目标绩效的清晰性、相关性、科学性、合理性、匹配性、可能性、充分性得到体现，使我市预算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更完善，项目预算安排更具针对性，资金测算更加科学准确。
2.做好2018年中央边境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工作。为管好用好中央边境转移支付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近年来芒市财政局积极组织开展了边境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自评工作，成立了边境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领导小组。同时按照省级财政厅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要求，从项目申报入库、资金分配、项目评审、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等进行全过程监管。从2012年至今，共组织项目绩效评价7次，其中，自评上报7次，上级委托第三方现场评价4次，通过开展绩效评价，不断查缺补漏、总结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项目实施单位的共同努力，芒市边境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从2012年3562.4万元，增加至2018年16205.2万元，增量12642.8万元，其中绩效评价奖励资金634万元。
2018年上级下达我市边境转移支付资金共计16205.2万元，根据《德宏州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德财预〔2018〕47号）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2018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安排投向主要用于乡镇村容村貌整治、道路建设、村组道路活动室建设、沿边居民补助、民兵参与边境管控补助、村级卫生室建设及学校安工程改造等，其中：一般边境转移支付资金15186万元，边境小额贸易资金301万元，绩效评价奖惩资金634万元，口岸建设资金50万元，工作经费补助15万元，州级边转补助资金19.2万元，
通过各项指标的认真评价和综合评审，芒市2018年度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自评得分81.5分，其中，资金管理指标分值25分，自评得分25分，资金绩效指标分值50分，自评得分46.5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情况指标分值25分，自评得分10分。
3.全面推进以扶贫资金绩效为中心的绩效管理工作。督促财政各涉农资金股室及时完成扶贫资金绩效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扶贫资金使用的及时、高效。2019年度芒市共录入扶贫系统项目152个，资金107060.71万元，其中：扶贫资金40642.89万元，支出34557.45万元，结余6085.44万元，支付率达到85.03%。填报扶贫绩效144个，其填报率、审核率、预算指标下达率达到了100%。
4.根据《德宏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目前准备出台《芒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正在由市财政局征求市直各有关单位，待市直各有关单位反馈修改后报市委、市政府审核发文。
二、芒市2019年度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评分情况
芒市2019年度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自评得分84.2分，其中，基础工作指标分值25分，自评得分17分；绩效目标管理指标分值20分，自评得分17.5分；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指标分值12分，自评得分11.5分；绩效评价管理指标分值25分，自评得分22.2分；结果应用管理指标分值18分，自评得分16分。
三、芒市预算绩效工作存在问题
我市虽然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绩效评价项目范围单一评价范围偏窄，近年来主要开展上级评价项目，本级财政安排项目仅属于起步，除申报绩效目标外，尚未实际开展项目全过程绩效目标监管。
　（二）绩效评价质量不高
一是由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时间较短，加上缺乏系统的培训，无论是财政部门内部人员还是预算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到位、理解不充分，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了解、不熟悉，对工作重点把握不到位，绩效评价人员水平不高、有针对性的对于各部门和各项目的绩效评价制度和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加之绩效评价结果未与预算编制结合，绩效评价的缺乏硬性约束，导致整体上对绩效评价的重视不够，很多单位绩效评价敷衍了事，绩效评价质量不高；二是由于财政困难财力有限，在年初预算编制时，在保工资、保运转、保还本付息支出后，已无更多财力安排项目支出，加之在预算执行当中国库资金调度困难，无法按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导致项目实施单位工作推进缓慢，严重影响了绩效评价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三）评价结果应用还不够充分
受评价体系科学性、评价机制合理性的限制，形成的评价报告质量参差不齐，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有待提高。绩效评价结果形成以后，大部分停留在反映情况和问题的层面，评价结果应用流于形式，没真正与规范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编制、加强部门管理以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效衔接起来。
四、下一步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一）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工作的措施
1.加强宣传培训力度，强化绩效管理理念
鉴于部分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重视不够，缺乏主动性问题，芒市财政局计划于2020年通过聘请专家讲解等方式对各部门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理论和实务操作培训，进一步增强绩效管理理念，提升绩效管理水平，还将通过门户网站、报刊专栏、信息简报和专题宣讲等方式，加大绩效管理宣传力度，引导部门提高预算部门绩效管理意识。
2.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绩效管理机制
为积极探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完善绩效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和规范绩效预算的编制原则、编审程序、工作机制和监管责任，细化和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工作流程和操作规程，建立健全涵盖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结果反馈应用“四位一体”的全过程绩效预算管理制度体系，为预算绩效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奠定基础。
3.全面推进绩效管理，不断拓展评价范围
2020年绩效评价工作重点计划引入中介机构，选取社会关注度较高、涉及民生项目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同时将抽取5%的市级和乡镇开展了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工作的建议
一是加大预算绩效管理理论和实务操作的培训力度，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以学习交流、座谈讨论、调查研究等形式，不断吸取各地先进做法，积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经验。 
二是加大预算绩效评价公开力度。不仅各类预算支出项目的绩效目标需要公开，还应进一步较为详细的公开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及后续的追踪问责机制，避免出现各预算单位“自说自话”问题，实现信息透明、共享。
三是完善技术支撑。上级财政部门加快研究开发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大数据、提高工作效率，建立专家库和中介机构库，为预算绩效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